	附件一

屏東縣114學年度國中英語歌謠發表會報名表

	
學校名稱
	
	發表班級
	

	
領隊
	
	
職稱
	
	
電話
	

	

承辦人員
	
	
職稱
	
	
電話
	

	
	
e-mail：

	
歌名
	

	
時間
	
分	秒
	
伴奏方式
	□現場伴奏
□使用伴唱音樂

	






獎勵名單
（填報後不再更改）
	

承辦人員
	
	□正式教職員工
□代理(課)滿三個月以上(敘獎)
□代理(課)未滿三個月(獎狀)

	
	


指導教師
	
	□正式教職員工
□代理(課)滿三個月以上(敘獎)
□代理(課)未滿三個月(獎狀)
□外籍教師(獎狀)

	
	


指導教師
	
	□正式教職員工
□代理(課)滿三個月以上(敘獎)
□代理(課)未滿三個月(獎狀)
□外籍教師(獎狀)

	餐盒數量
	餐盒： 	(包含學生和帶隊老師)

	發表人數
	人數：	人  


  【備註】報名網址：


附件二

屏東縣114學年度國中英語歌謠發表會學生名單
學校：________________ 班級：________________人數：_______ 人
	編號
	身分別
	姓名
	編號
	身分別
	姓名

	1
	
	
	16
	
	

	2
	
	
	17
	
	

	3
	
	
	18
	
	

	4
	
	
	19
	
	

	5
	
	
	20
	
	

	6
	
	
	21
	
	

	7
	
	
	22
	
	

	8
	
	
	23
	
	

	9
	
	
	24
	
	

	10
	
	
	25
	
	

	11
	
	
	26
	
	

	12
	
	
	27
	
	

	13
	
	
	28
	
	

	14
	
	
	29
	
	

	15
	
	
	30
	
	


【本表於報名時上傳可編輯word檔，並於發表會當日提交核章後表件至承辦單位】
  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:               教務處:
              
附件三

屏東縣114學年度國中英語歌謠發表會歌詞
校名	曲名


歌詞字體請用 Times New Roman 14 單行間距

附件四

屏東縣114學年度國中英語歌謠發表會-申訴書
申訴時間：	年	月	日	時	分

	申訴單位
	

	




申訴事由
	

	

申覆結果

（主辦單位填寫）
	


指導老師簽名： 	

聯絡電話(手機)： 	

備註：
1、 申訴書應於該組成績公布後1日內向承辦學校提出，逾時不受理。
2、 申訴人資格：限各組指導老師。
3、 申訴事項以競賽規則、秩序及參加人員資格為限，對評審委員之評分及其他技術性、藝術性及學術性者，不得提出申訴。

附件五

授 權 書
茲同意屏東縣政府教育處，將本校參加英語歌謠發表會活動錄影內容進行公開播放教學使用，特此證明。

此致
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
授權學校： 
學校電話： 
學校地址：
中	華	民	國	年	月	日
（請蓋關防）


本表請於發表會當日提交承辦單位

